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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	目的：為貫徹實施學習輔導，協助學生解除學習困難，激發學習興趣，以提高其學習效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二、	輔導對象：
	(一)各年級升學重點科目，定期考查成績不及格之學生。
	(二)學生經導師、任課教師或輔導教師認為須特別加強輔導者。
	(三)由任課教師自行分析，診斷學生未達教學目標之原因，再由未達教學目標之學生中，選擇實施對象參加。
三、	輔導時間：可利用早自習、午休、放學前等課間時間，配合教師指定之時間、地點實施補救教學，並加以記錄。
四、	實施內容：
(一)定期考查結束後，統一由教務處公告補救教學預警名單，並通知任課教師及各班導師。
(二)由任課教師輔導該科目學習內容，填寫補救教學輔導記錄表備查。
(三)每學期第一次定期考查後開始實施，原則上段考成績低於六十分者，或者任課教師自行認定須實施課後輔導者，實施團體輔導或個別諮商。
(四)實施學習困擾調查分析成績低劣原因，並進行學科補救教學。
(五)實施方式得以教師指派紙本題庫測驗或線上測驗方式實施，達成學習目標者，得以調高該次定期考查成績或給予下次定期考查加分。
五、	輔導人員：
	(一)授課教師原則上以原任課教師為主。
	(二)學習困擾調查與輔導，由輔導室辦理。
	(三)生活輔導組協助教室管理工作。
六、	凡參加補教學學生，經輔導後如成績顯著進步，經導師、任課老師或輔導教師同意後可申請退出。
七、	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